
身心障礙幼兒

依據教育部推動及補助地方政府與私立

教保服務機構合作提供準公共教保服務

作業要點第12條，應優先招收經地方政

府鑑定安置之身心障礙幼兒。



身心障礙證明 診斷證明 綜合評估報告書

持有以下醫療證明文件因未經本市鑑輔會教育
鑑定，故不可以身心障礙幼生身分登記為第㇐
優先抽籤身分。



身心障礙幼兒需持有本市鑑輔會核發之新北市學前特
殊教育需求幼兒鑑定安置議決結果通知書方可至幼兒
園以身心障礙幼生身分登記為第一優先順位抽籤。

說明：
1. 具特教資格且未分發至公立幼兒園
或非營利幼兒園者，可持此通知單
參加本市準公共幼兒園登記入園，
惟招生作業等相關事宜仍依各園正
式公告招生簡章辦理。

2. 特教類別、相關服務如經鑑輔會重
新鑑定而更改或撤銷，本通知書作
廢。

3. 倘安置後個案欲轉換就學環境，需
由實際就讀學校(園)重新提報鑑定安
置。

4. 前述決議事項屬建議性質，由實際
安置學校依申請公文及特教需求辦
理。

5. 通知書請妥善保存，若遺失不予補
發。



倘已經由教育鑑定取得特教身份之幼兒，可持教育部
特殊教育通報網相關資料，方可至幼兒園以身心障礙
幼生身分登記為第一優先順位抽籤。

第1步驟

第2步驟，點選學生姓名



第3步驟，跳出視窗，按滑鼠右鍵，列印



第4步驟，列印出本張資料，即可交
由特幼生家長，以此證明該生經教
育鑑定具特教生身份，可於準公共
幼兒園以第一優先順位登記抽籤。



鑑定安置相關問題

諮詢電話

學前特教中心 8942-2041分機741、743、745

新北市教育局幼兒教育科 2960-3456分機2789李小姐


